
隨著國民生活水準的提升，近年來臺

灣地區機動車輛的數量大幅增加，根據交通

部的統計，累計到民國103年12月底為止，

臺灣地區登記的機動車輛共有21,290,313

輛，其中汽車數量占7,554,319輛，機車則

有13,735,994輛，若再加上其他未登記的電

動機車或自行車、板車等，數量更是驚人。

而在有限的道路面積裡，有這麼多的車輛及

行人上路，若是用路人遵守交通規則的決心

與認知不足，難免就會發生車禍事故，輕則

車損人平安，重則車毀人亡，但無論如何，

接下來司法的民事求償或刑事偵、審程序，

常讓一般民眾大感吃不消。以下即就日常車

禍事故中，一般民眾常見的錯誤法律認知加

以說明及解釋，俾有助於了解正確的法律觀

念，維護自身的法律權益。

一、報告檢察官：我已經跟對方和解

了，也賠了錢，為什麼他還來告我「過

失傷害罪」啊？

首先要闡明的是，在車禍事故的處理

程序中，除了一般警察所處理的行政程序

（例如交通罰鍰、講習、吊扣或吊銷駕駛執

照等）外，另有司法的民事及刑事程序的問

題。若是只有車損而沒有駕駛人或其他第三

人因車禍而受傷，通常比較單純，即只有民

事的求償程序，而此部分的損害通常都可以

透過第三人責任保險的「財損」來處理（注

意不是「汽車強制責任保險」喔！），若是

沒有保險或保額不足，才會透過和解、調解

或法院判決的程序而取得執行名義，透過對

方自願給付或法院的強制執行程序而取償，

情況比較單純。

但若有人因車禍而受傷或死亡，情況

就會比較棘手。先談受傷部分，因為車禍導

致他人受傷，是屬於刑法第284條第1項的

「過失傷害罪」；或是同條第2項的「業務

過失傷害罪」（即以駕車為日常業務之人，

例如：計程車司機、載貨司機等），根據刑

法第287條前段的規定，均屬於告訴乃論的

案件。而可以提出告訴的人是被害人、被害

人的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刑事訴訟法第232

條、第233條第1項規定參照，注意：被害

人的子女、同事或朋友都不可以提出告訴

喔）。因此，多數車禍肇事者都會透過和

解、調解程序來達成車禍賠償金額的合意，

並企求於給付賠償金額後，免除其刑事的過

失傷害罪責任。但應該特別注意的是，由於

法院的民事、刑事程序是分開處理的，而且

基本上二個程序都是獨立認定而不相互影

響，所以不一定民事責任在有賠償後，刑事

程序就一定可以沒有責任。若要沒有刑事責

任，最好就是對方在法定6個月的告訴期間

內沒有提出告訴，或是縱有提出告訴，但在

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前，已經撤回其告訴

才可以（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規定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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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如何讓對方不提出刑事告訴或是在

提出告訴後可以撤回呢？通常發生車禍事故

後，一般民眾常在保險公司、警察派出所或

分局、里長辦公室或是在工會調解委員會、

民意代表協調下簽立和解書，但該和解書因

為在法律上只是一件很單純的和解契約，所

以法律效力非常薄弱。簡單講就是，若肇事

者在約定的期限不願意付款賠償時，被害人

並不能夠拿此份和解書直接對肇事者強制執

行，必須還要再經過法院的支付命令或是民

事判決程序，在取得執行名義後才能聲請對

肇事者強制執行，但這些程序就足以讓不懂

法律的多數民眾搞得人仰馬翻，而且耗費無

謂的金錢、時間及精力，亦不一定有效果。

但對肇事者一方來說，即使在該和解書

上已寫明：「於給付賠償金額後，被害人願

意放棄刑事告訴權」；或載明：「被害人願

意向地檢署撤回刑事告訴權」等語，但在肇

事者於給付賠償金後，被害人遲未向檢察官

撤回告訴或是又另行提起刑事告訴者，亦大

有人在。或許有人會問，這樣不是違反誠信

原則嗎？其實，誠如前面所說，由於法院的

民事、刑事程序是分開處理的，而且基本上

二個程序都是獨立認定而不相互影響，所以

不一定民事責任在有賠償後，刑事程序就一

定可以沒有責任。因此，即使在和解書上載

明被害人願意「放棄」刑事告訴權；或是願

意「撤回」刑事告訴權等語，均不會發生法

律效力，也不能拘束被害人還要提出告訴或

發生要求他一定要撤回告訴的效力。

那到底應該如何是好呢？在此提出法

律的建議，如有上開類似情形，應該尋求到

各鄉、鎮、市（區）公所的調解委員會去進

行調解，如果民事調解成立，且該調解書經

過各地方法院的簡易庭核定之後，該經過法

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就具有

同一之效力；另外，經過法院核定之刑事調

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

一定數量為標的者，該刑事調解書亦可以

做為執行名義（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2

項規定參照）。而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

第1項也規定：「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

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

另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8條第2項規定：「告

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於偵查中或第一審法院辯

論終結前，調解成立，並於調解書上記載當

事人同意撤回意旨，經法院核定者，視為於

調解成立時撤回告訴或自訴。」因為有這些

規定，就不必擔心被害人在拿了車禍賠償金

後，又再度提出刑事告訴；或是後悔拒不撤

回告訴了。但必須注意的是，只有在法院的

和解、調解或是在各鄉、鎮、市（區）公所

的調解委員會所進行調解，而且在法院和解

筆錄、調解筆錄或是調解書上載明「當事人

同意撤回意旨」者，才能視同當事人於調解

成立時已撤回告訴。否則，若只是前述的一

般和解契約，就沒有這個效力，必須被害人

另行具狀向檢察官撤回告訴，才能發生撤回

的效力，這一點非常重要，務必請大家注

意。（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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